
强化部门协作，全员携手“捧红”双禁

积极主动上门劝导，耐心细致解读政策

痛定思痛推行“双禁”
成立领导小组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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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监局加强部门协作，做好宣传引导

“双禁”群防群治“绿色过节”成时尚
□记者 李凌灏 通讯员 朱青云

“今年的‘十一’是最
清静、最惬意的一个‘十
一’。因为期盼已久的

‘双禁’终于来啦！禁令
看上去严苛无情，最终受
益的还是百姓。”日前，有
市民在微信朋友圈里如
是说。

的确，虽然“十一”
是婚嫁、开业的高峰期，
但今年的长假却空前安
静。市烟花爆竹全面禁
止销售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市安监局局
长吕福有说，“双禁”开
门红，因为有严格的执
行，有部门的配合，有媒
体的助推，更因为有百
姓的支持。

听烧爆竹童心在。是的，对

于国人，烟花鞭炮不仅仅是物质

上的黑火药与碎纸屑，更有其象

征意义：除旧、迎新、欢快、乡愁

⋯⋯

可 着 眼 当 前 ，鞭 炮 也 确 实

“罪证确凿”，雾霾、噪声、安全问

题⋯⋯负面“一箩筐”。今年年

初一发生的“2·19”象珠镇烟花

爆竹爆燃事故震痛犹在；节假日

期间烟花爆竹集中燃放，让消防

战士“枕戈待旦”，同时也搅稠了

空气中的 PM2.5 浓度。

“2·19”事故发生第二天，市

安监局、象珠镇政府等职能部门

单位放弃春节休假，对全市 193

家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和 2

家批发公司开展安全大检查、隐

患大排查，做到不漏一家，不留

死角，全面摸排全市各销售点库

存情况，并严格落实“一店一干

部”措施，实时监控烟花爆竹零

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

为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安全

生产、维护群众利益、回应群众呼

声，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在全市范

围内禁售、禁放烟花爆竹的要求，

市安监局随后拟定了《永康市全

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实施方案》，该方案于 5 月份通过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于 8 月下

发，决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在

全市范围内全面实行烟花爆竹

“双禁”政策。

至此，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实

行全市全年“双禁”的城市。

为给“双禁”工作“开道”，我

市还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为组

长，市安监局、市公安局等 10 个

部门单位负责人为组员的烟花爆

竹禁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

烟花爆竹“禁售”工作；督促各镇

街区、各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禁

售”职责。

“听说 10 月 1 日以后就不能放

鞭炮了？”“是啊。”

“那过年总可以放吧？乡下也

不能放吗？”

“都不可以。以后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都不允许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了。”

这是日前市安监局工作人员在宣

传“双禁”政策时与市民的一段对话。

市安监局在全市“双禁”工作实

施方案出台后，通过永康日报、永康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双

禁”政策，让“双禁”政策深入人心，

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

宣传工作是“双禁”的基础。为

使“双禁”工作推进得力，全市各镇

街区、各职能部门都积极行动。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全市

人民发出倡议，代表委员和党员干

部积极带头承诺不燃放烟花爆竹。

市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处向新人

们宣传“双禁”政策，新人们在办理

结婚登记前先签订不燃放烟花爆竹

承诺书。市殡仪馆组织员工对死者

家属进行“双禁”工作的宣传。

市教育局在各中小学开展了

“小手拉大手”的“双禁”政策宣教活

动，师生和家长纷纷签署了不放烟

花爆竹的承诺书。

各镇街区均成立了双禁工作领导

小组，通过进村、进社区签订责任书、

召开动员会、发放倡议书等形式，让每

家每户都看到通告、了解政策，全面营

造“双禁”的浓厚氛围⋯⋯

“‘双禁’工作之所以成效明显，

跟部门、镇街区各司其职、默契配合

息息相关。”吕福有说。

汤某在古山镇经营烟花爆竹已

有多年。“双禁”工作启动不久，古山

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其相关经

营许可证，她显得难以接受，拒不配

合。毕竟这是她从事了多年的行

当，也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

市安监局作为“禁售”工作的主

要力量，为保证“双禁”工作的无障

碍推进，该局协同公安、镇政府等部

门单位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解

说推行“双禁”工作的重要意义，积

极引导各经营户主动交回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证，并积极帮助其解决店

面转租等实际困难。

经过工作人员的多方努力，汤某

最终同意配合，将经营许可证及库存

烟花爆竹均如数上交。她说：“烟花

爆竹“双禁”是大势所趋，火炮生意也

一年比一年难做，而且政府能够站在

我们的角度帮助解决后顾之忧，我也

没什么好不配合的了。”

此外，我市还着力强化政府补

助，对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烟

花爆竹零售点的证件回收进行补

助，根据许可证到期日，补助标准

从 2000 元到 4500 元不等；对提前

主动交回经营许可证并自愿注销

的给予奖励，并对证件许可范围内

库存烟花爆竹按照批发价进行回

收，尽可能减少经营户损失。截至

9 月 22 日，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经营

户相关经营许可证全部收回。

9 月 30 日上午，芝英镇胡堰街

的一家烟花爆竹销售点内，在经营

户的配合下，工作人员对店内的全

部库存烟花进行回收，40 多件烟花

爆竹被运往销毁点。

销毁地点选在芝英镇前舒村

附近的空旷地上，一车车从镇上各

销售点统一回收的烟花爆竹在这

里被集中销毁。为避免发生意外，

销毁点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公安、

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在现场待命。

9月28日，随着一阵“噼里啪啦”

的巨响，市安监局、古山镇政府对古

山镇辖区内所有的销售点的烟花爆

竹库存的烟火爆竹进行统一销毁。

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全市共有 193 家烟花爆竹零售

店。截至 9 月 30 日，各零售店库存

的近 8000 箱烟花爆竹全部完成收

缴、销毁。如果以后再发现违规销

售烟花爆竹，我们将按照《烟花爆竹

管理条例》依法进行处理。”

9 月 28 日，古山镇辖区内所有

销售点的烟花爆竹库存统一销毁

现场。

“十一”期间，市安监局协同相

关职能部门，在舟山镇、前仓镇、龙

山镇等多个地点设卡检查。

群防群治长效监管，护航“绿色过节”新时尚

双禁政策出台后，实施前，有销

售点打出了“特价”广告，抓紧清空

库存准备转行。

“今年的‘十一’是最清静、最惬

意的一个‘十一’。因为期盼已久的

‘双禁’终于来啦！”市民林女士在微

信朋友圈里如是说。她告诉记者，国

庆是婚嫁宴请高峰期，往年几乎每天

都能听到烟花爆竹响，今年这个国

庆，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

国庆期间，记者在市区看到，除了

党政机关，很多商家也在门口插上了

鲜艳的国旗。有店主表示，随着市里

“双禁”政策的出台，大家的观念也发

生了变化，都不再把放鞭炮当作是图

吉利的唯一方式，插上鲜艳的国旗和

彩旗也照样能体现出喜庆，而且还低

碳环保。“绿色过节”俨然已是永城的

新时尚、新风景。

不过，也有少数市民抱着侥幸心

理，“顶风作案”，偷偷燃放烟花爆竹。

严执行才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也营

造了一个空前安静的“黄金周”。记者

了解到，“十一”黄金周期间市公安局

共查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20余起，当

事人均已受到相应处罚。

“你好，你车上装的是什么货物？

请打开接受检查。”“你好，这是‘双禁’

宣传单，今后烟花爆竹均不允许进入我

市，请以后运送货物时注意。”

“十一”长假期间，为从源头上

切断供货渠道，防止烟花爆竹流入

我市，市安监局协同公安、运管、城

管执法等相关职能部门，在舟山镇、

前仓镇、龙山镇、江南街道多个地点

设卡检查，共检查车辆 1.5 万辆，发

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

西城街道发动周塘巡防大队、五

联社区巡防大队的 500 多名巡防队

员，根据辖区社区、村、经营场所等分

布情况，进街、进巷、进村、进户、进

弄、进区“六进”要求，有组织地开展

“双禁”巡查劝导工作，及时将违禁行

为制止在萌芽状态和初始状态。

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

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仍会存在一

些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活动，该局将

建立烟花爆竹长效监管机制，充分

发挥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的作用，加强部门协同，继续

做好烟花爆竹打非工作。


